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审核表

填表说明：
1.因故不能按时报到入学的学生，经申请、批准可保留入学资格一年，入伍可保留至退伍后两年。保留入学资格期间，不具有学籍。
2.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3.此表由教务处学籍科存档。教务处学籍科联系电话：028 87909199
	考 生 号
	
	姓 名
	

	录 取 专 业
	

	身 份 证 号
	

	联 系 方 式
	

	申 请 原 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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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家长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缴费情况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办理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财务专用章）

	教务处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学籍副处长签字：

	学校审批
小组意见
	

	手续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学籍科科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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